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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壹壹、、、、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財政是市政建設的原動力，舉凡是地方自治的落實、

都市建設的推展、公共政策的施行、提昇社會福利及爭取

舉辦大型國際性活動等，都須有充裕的財源支援，才能順

利完成。 

近十數年來，中央屢次修法減（免）稅，致本市稅收

每年減少約 200 餘億元。在財政困難的形勢下，只有強化

成本效益觀念、減少不經濟支出，調整業務經營策略、開

創新種財務工具，以籌措市政建設所需財源，加強為民服

務，才能滿足民眾多元的需求。 

101 年上半年受歐債危機擴大蔓延的影響，全球經濟

成長趨緩，國內景氣亦呈走緩趨勢，政府已訂定「經濟景

氣因應方案」刺激景氣復甦，雖然股市下跌、房地產交易

減緩，惟本市的稅收尚能穩定成長。未來本局將更積極推

動「找錢」、「賺錢」及「省錢」措施和作為，例如加強市

有財產的開發利用，以增加財產收入的財源。 

多年來，本局針對財務管理、稅務管理、金融管理及

公產管理四大功能，訂定以顧客為導向的服務策略，持續

改善服務流程，改善服務態度，從問題的瞭解、原因的探

討，研擬妥善的策略與執行計畫，並落實執行，以因應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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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突破逆境，提升為民服務品質，已著有成效，未來將

更積極推動辦理，其重要工作如下： 

（一）強化財務管理紀律，管控各項財務需求。 

（二）建立收支 e 化制度，庫款支付全面電子化。 

（三）建構公平合理的租稅制度，加強稅務服務與管理。 

（四）加強菸酒管理，劃一作業流程，落實就源管制。 

（五）輔導信用合作社，提升基層金融服務紀律。 

（六）推動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減輕財政負擔。 

（七）改進公有資產監督管理，擴大公產使用效益。 

（八）活化市有資產，積極推動市有非公用土地開發。



 - 3 - 

貳貳貳貳、、、、工作報告工作報告工作報告工作報告    

一一一一、、、、財務管理財務管理財務管理財務管理    

（（（（一一一一））））101010101111 年度總預算執行情形年度總預算執行情形年度總預算執行情形年度總預算執行情形 
本市101年度總預算歲入編列 1,607億 8,719萬

元、歲出編列 1,843億 1,827 萬元，以上歲入、

歲出相較計差短 235億 3,108 萬元，連同債務還

本編列 66億元，合計尚須融資調度 301 億 3,108

萬元，分別以移用以前年度歲計賸餘 81 億 3,108

萬元及債務之舉借 220 億元彌平。截至 101 年 6

月 30 日止，歲入部分實收納庫數 738 億 5,808

萬元，占歲入預算總額 45.94％，歲出部分累計

實付數 848億 9,584 萬元，占歲出預算數 46.06

％。另本年度債務還本 66億元已於 101 年 6 月

份執行（如附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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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101 年度總預算（含追加減）執行情形 

截至 101 年 6 月 30 日止 

單位：千元 

項目 預算數（含追加減） 實際收（支）數 
實際收支數占

預算數％ 

一、歲入小計 160,787,187 73,858,083 45.94 

   1 稅課收入 100,333,345 47,761,350 47.60 

   2 稅外收入 26,862,339 7,325,408 27.27 

   3 補助收入 33,591,503 18,771,325 55.88 

二、融資調度收入小計 30,131,078 0  

   4 公債及賒借收入 22,000,000 0  

   5 移用以前年度歲計賸餘 8,131,078 0  

三、收入總計 190,918,265 73,858,083 38.69 

四、歲出小計 184,318,265 84,895,838 46.06 

   1 一般政務支出 13,026,166 6,296,040 48.33 

   2 教育科學文化支出 61,811,749 31,945,037 51.68 

   3 經濟發展支出 21,227,719 7,234,438 34.08 

   4 社會福利支出 50,442,688 20,669,622 40.98 

   5 社區發展及環境保護支出 14,535,815 6,122,385 42.12 

   6 退休撫卹支出 5,372,983 3,392,463 63.14 

   7 警政支出 13,075,369 6,541,507 50.03 

   8 債務支出 2,805,243 2,000,000 71.30 

   9 其他支出 1,055,533 343,187 32.51 

  10 第二預備金 965,000 351,159 36.39 

五、債務還本 6,600,000 6,600,000 100.00 

六、支出總計 190,918,265 91,495,838 4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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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特別預算執行情形特別預算執行情形特別預算執行情形特別預算執行情形 

本市各項市政建設經費，除編列年度預算支應

外，尚有部分連續性計畫因經費需求龐大，非年

度預算所能容納，均以編列特別預算方式辦理，

所需財源則以移用以前年度歲計賸餘、公債及賒

借收入等支應。截至 101 年 6 月 30日止各特別

預算工程除已辦理決算者外，尚在執行中者計有

6案，其收支概況如附表 2： 

     附表2                                             單位﹕千元 

名           稱 預 算 數 收(貸)入數 支 付 數 

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建設
計畫新莊及蘆洲線第三期工程 

153,946,312 116,338,626 128,230,346 

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建設
計畫南港線東延段工程 12,770,141 9,400,114 10,833,919 

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建設
計畫信義線工程 

36,024,611 11,176,198 30,008,301 

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建設
計畫松山線工程 

37,638,095 8,742,053 28,657,759 

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建設
萬大、中和、樹林線第一期工程 

1,306,750 5,504 19,133 

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建設
信義東延段工程 

115,975 0 10,631 

     合      計 241,801,884 145,662,495 197,760,089 

附註：1.上列各特別預算工程支付數大於收入數係由市庫先行墊付。    
2.收（貸）入數資料來源為台北富邦銀行庫款收入月報表。 

（（（（三三三三））））本市債務負本市債務負本市債務負本市債務負擔情形擔情形擔情形擔情形    

本市截至 101年 6月底止債務未償餘額實際數為

1,641億6,697萬元（含公債630億元，借款1,011

億 6,697 萬元），較 市長上任時 1,698億 6,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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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元減少 56億 9,893 萬元，於 99年編列台北銀

行民營化員工資遣費爭議款 4億元、勞健保爭議

款經費 84億 2,000萬元，於 100 年執行勞健保

爭議款經費 178億 250萬元，合計已償還勞健保

爭議款 262 億 2,250萬元，預計至 101 年度結束

共可償還勞健保爭議款達 440 億 2,500萬元，預

計至 103年度結束共可償還勞健保爭議款達 796

億 1,000萬元；並於 100 年度償還 99年度以前

設籍不足額 16 億 4,645 萬元。另已列預算並經 

貴會審議通過尚未舉借數為 900 億 7,313 萬元，

未來當視特別預算工程進度及總預算執行情

形，並審酌市庫資金調度狀況，決定是否舉借及

舉借之時機。 

（（（（四四四四））））財務行政重要措施財務行政重要措施財務行政重要措施財務行政重要措施    

1.靈活庫款調度，截至 101 年 6 月 30日止節省

債息支出估計逾 7億元，依照市庫自治條例之

規定 

（1）運用市庫餘裕資金墊還市政建設長期借款。 

（2）向金融機構公開標借低利率短期資金或向本

府未納入集中支付且有餘裕資金之特種基金

以低利洽借短期資金，以用於墊還高利率之

市政建設長期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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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市庫存款先行墊付各項特別預算工程經

費，俟年度結束或市庫存款不足再適時借款

歸墊，以延緩借款時間。 

2.賡續推動使用政府公務卡及採購卡 

為簡化本府各機關目前採購作業流程，使庫款

支付作業更便捷、迅速，推動為亞太地區首創

可以實體採購與網路採購並行辦理進行交

易，至目前公務卡發行卡數為 137 張，採購卡

發行卡數為 190張，共同供應契約網路採購卡

發行卡數為 272張。 

3.賡續執行臺北市政府開源節流方案 

為增裕市庫收入，籌措財源，並強化各機關成

本效益觀念，減少不經濟支出，每年度彙編臺

北市政府開源節流方案年度作業計畫，通函各

機關落實推動執行各項開源節流措施，如加強

稅捐稽徵積極清欠、積極辦理國內外招商、鼓

勵民間投資興建公共建設、推動業務委託或外

包民間辦理等。 

4.積極提升本府各機關應收未收行政罰鍰之執

行績效 

本府各機關 101年度截至6月底止應收行政罰

鍰總金額計 14 億 1,857 餘萬元，實收 9 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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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00 萬元，金額收繳率 70.1％；總件數 68

萬 5,460件，已執行 50萬 9,489 件，件數執

行率 74.3％。以前年度應收未收行政罰鍰總金

額計 38 億 8,468 萬元（含待處理餘額 17 億

1,210 萬元及取得債權憑證 21 億 7,258 萬

元），已處理金額 6 億 2,054 萬元，已處理比

率 16％；總件數 243 萬 9,640件，已處理 28

萬 3,490件，件數執行率 11.6％。 

5.建請中央修正財劃法，保障臺北市收入不減少 

99年12月 25日縣市改制為 5直轄市1準直轄

市 16 縣市，依地方制度法第 87 條之 3第 3項

規定，縣（市）改制直轄市時，其他直轄市、

縣（市）所受統籌分配稅款及補助款的總額不

得少於該直轄市改制前，已明確保障本市收入

不減少。 

行政院 99年 1月 5 日送請立法院審議之財政

收支劃分法（以下簡稱財劃法）修正草案未能

完成三讀，因屆期不續審，嗣逕於 101 年 2月

23 日將原案重新送請審議。該修正草案保障本

市收入不少於基準年期（94 至 96年度）之收

入平均值約 584億元，惟未明文填補本市因 98

年遺贈稅稅率調降而減少之稅收，以及勞健保

補助費修法改由中央負擔之扣除金額計算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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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致本市收入確較修法前減少。為維護本府

權益，本府已適時採行因應措施，分述如下： 

（1）本府前於 98年 5 月 1日函陳行政院，建請

中央保障本市不少於 96年度原有收入 609

億元，惟未獲採行。 

（2）本府於 99年 2月 1日及 99年 4 月 8 日去

函建請財政部，應彌補本府遺贈稅損失以

及應以本府實際減少之勞健保補助經費計

算，並應於中央統籌分配稅款分配辦法研

訂彌補本市財源之配套措施，以確保本府

收入不因財劃法修正而減少。市長亦於 99

年 4月 26日以專箋向當時財政部李部長及

石主計長爭取協助解決。 

（3）本府於 101 年 3 月 21日及 5 月 8 日二次去

函行政院及財政部，建請修正第 11條第 2

項第 2 款第 1 目規定，予以明確保障本市

不少於 96年度原有收入 609億元，惟財政

部分別以 101 年 4 月 25 日及 6 月 14 日函

復本府未予參採。為維護臺北市民權益，

市長業於 101 年 7 月 4 日以私函敦請臺北

市選區立法委員支持本府修正建議在案。 

另因財劃法迄今未完成三讀，為因應改制縣市

政府預算之編列，中央已修正中央統籌分配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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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分配辦法、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

辦法，係以補助款方式予以挹注，以保障地方

不少於 99 年度收入為原則。本府 101 年度獲

配收入共計 525.8億元，另因勞工保險條例、

全民健康保險法修正通過，101 年 7 月 1日起

本府無須再負擔勞、健保費，故 101 年度因而

減少之經費支出約 35.61 億元。本局將密切注

意財劃法修法進度，適時採行因應措施，以維

本府及市民權益。 

6.強化臺北市債務基金管理，俾節省債息並健全

債務結構 

依「臺北市債務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自治條

例」第 3條第 3項規定，債務基金在不增加市

政府債務未償餘額前提下，得以舉借債務之收

入供償還舊債或作舊債轉換為新債之用，並視

資金市場利率趨勢，以公開比價向銀行貸款或

發行公債方式舉新債還舊債，適時調整債務結

構（期限、利率），俾節省債息並降低債務風

險。 

7.提升特種基金財務效能加速市政建設 

為紓解總預算財務壓力，運用本府所屬特種基

金推動具自償性公共建設，協助推動因公務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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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經費短缺而難以順利執行之業務，對提升本

市整體施政績效助益甚大。 

8.將部分特種基金保管款與基金專戶納入集中

支付 

為增進特種基金資金運用效益，提升本府整體

財務效能，迄 101 年 6 月底業將 21個特種基

金專戶及257個特種基金保管款專戶納入集中

支付，上開納入集中支付專戶之相關款項用於

支應市政建設以延緩貸款之借入，每年可為本

府節省不少債息支出。 

9.未納入集中支付特種基金得主動提供資金予

市庫調度運用 

為增進本府未納入集中支付特種基金資金管

理效能，於 96 年增加基金主管機關可主動提

供餘裕資金供市庫調借之資金管理方式。101

年度至6月底計有固定資產重置基金及抵費地

基金提供餘裕資金約 302 億元，供市庫調度運

用。 

10.辦理實體公債轉換登記形式債券，保障持票人

權益 

為落實政府債券無實體化目標，以降低實體債

票之遺失、被竊及偽變造等風險，經洽商市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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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銀行與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協助將本府

已發行尚未到期之實體建設公債分次轉換為

登記形式債券相關事宜，並於 98 年 8 月完成

相關作業正式對外公告，同時發布新聞稿。截

至 101 年 6 月底，共計完成 24,900張實體債

票之轉換作業，轉換金額為 329億 250萬元。 

本項業務之推辦，可加強本府已發行債券之管

理，同時可免除本市公債持有人債票遺失、被

竊及偽變造等風險，有助提升本府對本市公債

持有人權益之保障，進而增進其購買意願，有

利本府日後公債發行作業。 

11.建立特種基金緩繳之超預算盈（賸）餘優先列

入預算繳庫制度 

為利於本府年度歲入預算之籌編，以減少為彌

平歲出、入預算差短對外舉借之債息支出，於

99年度簽准以後年度歲入（概）預算籌編時，

各業權型特種基金管理機關應配合將以前年

度簽准緩繳之超預算盈（賸）餘優先檢討列入

預算繳庫，以建立緩繳之超預算盈（賸）餘優

先列入預算繳庫制度。101 年度初步檢討將住

宅基金、平均地權基金、捷運土地開發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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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有財產開發基金及都市更新基金等計約 65

億元之緩繳超預算盈（賸）餘納入 102 年度概

算繳庫，有助於本府 102 年度歲入預算籌編作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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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集中支付作業集中支付作業集中支付作業集中支付作業    

（（（（一一一一））））集中支付概況集中支付概況集中支付概況集中支付概況    

101 年度累計至 6 月底止，完成處理本府各機關

學校支付案件 28 萬 4,463 件，電連存帳（匯款）

及簽開市庫支票合計 54 萬 9,141 筆，支付金額

2,006億 3,826 萬餘元（如附表 3）。 

附表 3 

作 業 項 目 本 期 上年度同期 
本期與上年度 

同期比較（％） 

支 付 案 件 （ 件 ） 284,463 224,415 26.76% 

電 連 存 帳 （ 筆 ） 545,119 471,147 15.70% 

市 庫 支 票 （ 張 ） 4,022 4,245 -5.25% 

支付庫款總額（億元） 2,006.38 1,806.93 11.04% 

(減)債務還本（億元） 66.00 66.00 0.00% 

支付庫款淨額（億元） 1940.38 1740.93 11.46% 

（（（（二二二二））））集中支付重要措施集中支付重要措施集中支付重要措施集中支付重要措施    

1.推辦簡政便民之電子支付作業 

首創全國以自然人憑證辦理集中支付業務簽證作

業，101 年度截至 6 月底止本府具簽證權限者計

有1,781人，自然人憑證使用人次計有32萬9,524

人次，並建立各機關與本局互動管道，迅速傳遞

支付相關訊息，使資料查詢、帳務核對更便捷。 

2.推展安全便捷之電連存帳作業 

積極推廣實施電連存帳業務，將各機關學校應付

款項，直接匯撥存入受款人指定之金融機構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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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以避免支票遺失、塗改、盜領等風險，縮減

領取支票及兌現時間。截至 101 年 6 月底止電連

存帳執行率高達 99.36％，支票簽開僅占 0.64

％，績效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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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稅務與菸酒管理稅務與菸酒管理稅務與菸酒管理稅務與菸酒管理 

（（（（一一一一））））稅收概況稅收概況稅收概況稅收概況    

本市 101 年地方稅預算數 610.5億元，截至 6 月

底止，實徵淨額 287.2 億元，短徵 3.9 億元，短

徵 1.3％。各項稅收統計詳如附表 4： 

附表4       臺北市稅捐稽徵處101年1月至6月各項稅收統計表 

單位：億元 

     項  目 

  稅  目 
全年預算數 分配預算數 實 徵淨 額 超 短 徵 數 超短徵比率 

市 稅 合 計 610.50 291.13 287.23 -3.90 -1.3% 

地  價  稅 195.00 6.75 6.12 -0.63 -9.3% 

土地增值稅 170.00 82.38 73.93 -8.45 -10.3% 

房  屋  稅 114.00 109.83 115.47 5.64 5.1% 

使用牌照稅 64.50 59.36 62.25 2.89 4.9% 

印  花  稅 41.00 20.07 21.41 1.34 6.7% 

契      稅 24.00 11.69 6.87 -4.82 -41.3% 

娛  樂  稅 2.00 1.05 1.18 0.13 13.1% 

備      註 
1.依據徵課會計報告編製。 
2.超短徵比率=超短徵數/分配預算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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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稅捐稽徵重要業務與措施稅捐稽徵重要業務與措施稅捐稽徵重要業務與措施稅捐稽徵重要業務與措施    

1.本市自100年 7月 1日起實施高級住宅加價課徵

房屋稅及重行評定房屋街路等級調整率等政

策，101 年房屋稅查定數 117億餘元，自 5 月 1

日開徵迄今，全市稅收徵起 115億餘元，已達成

預算數 114億元，預期下半年將陸續徵起 2至 3

億元。 

2.配合財政部地價稅稅籍及使用情形清查作業，稅

捐處今年針對適用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地價

稅之土地，加強稽查戶籍設立情形，經查獲與土

地稅法第 9條規定不符時，應自不符規定之次年

起改課一般用地稅率，而最多可補徵 5年按一般

用地稅率與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計徵之差額地價

稅。該處自 100 年 8 月起全面清理自用住宅用地

設籍人檔空白案件，截至 101 年 6 月 28 日為止，

清理進度已達 97.43％，已於 7月 16 日全面清理

完畢。 

3.稅捐處運用中央健康保險局之全國健保投保資  

料，清理全國公務人員積欠本市地方稅，應清理

件數計 395 件，金額 396 萬 9,564元，截至 101

年 6 月底止已全部清理完竣，其中已繳納 134

件，金額 151萬4,198元；已取證 1件，金額 1,241

元，移送執行 217 件，金額 192萬 8,835元；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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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註銷、取得執行憑證及逾徵收期間等其他案件

43 件，金額 525,290 元。 

4.辦理財政部訂頒 100 年度維護租稅公平重點工

作計畫查核作業，截至 12月 31日止，地價稅增

加稅額 10 億 3,549 萬餘元，房屋稅增加稅額 8

億 4,185 萬餘元。 

5.辦理 100 年地價稅、房屋稅及使用牌照稅繳款書

送達作業，截至101年6月底止，送達率分別為99.83

％、99.99％及 99.99％，績效良好。 

6.為簡化車輛檢查工作，提升行政效能，運用臺北

市停車管理工程處路邊收費停車格電子檔與車

輛檢查檔交查，產製違規車輛資料進行查核裁

處，該項作業榮獲市府創意提案會報精進獎特優

季軍。 

7.101 年使用牌照稅業務，截至 6月底止，車輛檢

查部分，查獲違章車輛 1,360件、補徵稅額 1,178

萬餘元、裁罰 1,914 萬餘元。免稅車輛清查部分，

已清理 2,552件，補徵 1,302件，稅額 1,303 萬

餘元。 

8.為確保租稅債權，稅捐處積極辦理承受無法拍定

不動產作業，以及推動第三人承買，除解決欠稅

問題外並增加土地增值稅稅收，101 年共計承受

2 案，抵繳欠稅金額 163 萬 4,263元，增加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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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稅稅收 4 萬 3,703元，收回代墊執行費用 4

萬 2,000 元，成效良好，未來將持續辦理。 

9.提供納稅義務人免赴稅捐處即能完成土地增值

稅、契稅、娛樂稅、印花稅、地價稅及房屋稅申

辦手續，節省徵納雙方時間及人力。101 年 1月

至 6月，網路申報績效如下: 

(1)土地增值稅及契稅網路申報合計數為 4 萬 845

件，占總申報合計數比率為 63.32％，相較於 100

年同期網路申報件數比率 61.71％，略有成長。 

(2)印花稅網路申報作業，彙總繳納部分計 4,048家

納稅人申請使用，占本市彙總繳納之納稅人

4,310家的 93.92％；大額總繳部分計 2萬 8,105

件使用網路申報，占本市大額總繳件數 3 萬

3,160件的 84.75％。 

(3)娛樂稅網路申報作業，自動報繳部分計 323家代

徵人申請使用，占本市自動報繳家數 344 家的

93.89％；臨時公演部分，申請使用案件已由 96

年 272件成長至 2,871件。 

(4)地價稅網路申報作業計 3,310件。 

(5)房屋稅網路申報作業計 408 件。 

10.為加強清理習慣性欠稅戶，稅捐處規劃建置之

欠稅清理資料庫系統，於 98年 7 月 10日正式

上線，針對未辦繼承、遷出國外等特殊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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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查得之相關資料或最新地址，分類建置於欠

稅清理資料庫，透過欠稅清理經驗傳承，提高

稽徵效率及稅單送達率，截至 101 年 6 月止已

建置 5,053 件。本項創新措施於資訊平台會議

中獲得其他稽徵機關廣大迴響，已由財政部財

稅資料中心規劃建置於稅務平台供全國稅捐機

關維護運用，以發揮資源共享效能。 

（（（（三三三三））））納稅服務與宣導措施納稅服務與宣導措施納稅服務與宣導措施納稅服務與宣導措施    

1.與銀行業合作宣導 

於第一銀行、國泰世華銀行、台北富邦銀行及台

新銀行之全省分行營業廳電視或所屬ATM螢幕登

載租稅宣導訊息及宣導短片。 

2.運用免費網路資源宣導 

(1)結合熱門網路社群 

運用時下最夯的 Facebook 及 Youtube 社群網

站，上傳租稅宣導短片及發佈稅務、活動訊

息，加強網路公務行銷。稅捐處 Facebook「稅

務風水師」粉絲團將民眾日常生活中遇到的稅

務問題，以生動淺顯的案例說明，吸引近 2,400

名民眾加入粉絲團。 

(2)運用智慧型手機軟體 

透過臺北市政府交通局建置「臺北好行」軟

體，同步傳遞開徵及稅捐處舉辦之重要活動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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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以便民眾查詢即時交通資訊時，得以接收

新訊。 

(3)中華電信 MOD 

自 100 年 8 月 1日起透過網路寬頻大電視，讓

民眾隨時可選擇稅捐處提供之地方稅互動式

線上課程。 

3.為提供民眾更貼心的稅務服務，自 98 年 4 月起

創新推動稅務達人機制，精挑細選 3 位稅務達

人，對於民眾之稅務疑問，利用網路或電話提供

專業且量身訂作之服務。98 年 12 月更推出 MSN

線上稅務諮詢管道，週一至週五 9 時至 17 時，

提供民眾線上即時雙向溝通管道。截至 101 年 6

月有 1,389 位民眾加入 MSN 線上好友清單，101

年 1月至 6月，稅務達人服務計辦理 723 件。 

4.順應電子網路資訊時代，規劃受理各稅網路申

辦、繳稅等業務，截至 12 月底止，稅捐處提供

地價稅自用住宅用地等 118項線上申辦、13項線

上查詢、160 項申請書表下載及 4項線上試算服

務功能，以便捷的網路資訊，加強便民服務。 

5.成立納稅服務隊，101 年 1月至 6月，主動拜訪

議員、里長共 513次，參與社區活動 167場，藉

由多元活潑之租稅宣傳，建立市民依法納稅之正

確觀念並協助其解決稅務問題。 



 - 22 - 

6.為疏減訟源，自 96年 11月 1日起稅捐處積極推

動行政救濟與違章案件協談作業，截至 101 年 6

月底止，計辦理協談 106 件，協談成功 96 件，

成功比率達 90.57％，實施成效良好，該協談機

制榮獲市府提薦行政院各機關建立參與及建議

制度初審評鑑績優、市府創意提案會報精進獎特

優亞軍，並獲市府挑選為 10 個行政作業及流程

改善值得各機關參採學習之提案。 

7.為提供市民更便捷的服務，稅捐處於萬華、文山、

南港分處設置監理業務服務櫃台，由交通部公路

總局臺北市區監理所（前身臺北市監理處，以下

簡稱臺北市區監理所）分別於每週二、三、四之

10 時至 16 時提供監理業務諮詢、駕駛執照及行

車執照定期換發等服務。 

8.為提供市民多元化的稅務申辦管道，稅捐處與超

商業者合作，自 101 年 6 月 18 日起結合超商據

點提供民眾於超商多媒體資訊機申請地價稅自

用住宅用地、房屋稅籍證明、補發地價稅、房屋

稅及使用牌照稅繳款書等項目之簡易申辦或書

表下載服務。 

9.規劃建置稅捐處網站 APP「北稅好 easy」 

  為提供民眾更多元的服務，規劃建置稅捐處網站

APP「北稅好 easy」，供民眾以智慧型手機及平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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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下載使用，功能包括：稅務新訊、活動訊息、

新頒法令、線上試算、線上查詢、稅處資訊、意

見信箱、行事曆及跑馬燈，並連結本處 facebook

與 youtube宣傳影音，以方便民眾瀏覽及查詢資

料，預計 101 年底上線。 

10.業務整合、集中設置櫃臺及提供延時服務 

   自 101 年 1月起整合稅捐處分處地價稅、房屋稅

業務，增設「地價稅、房屋稅、土地增值稅服務

臺」，並重新規劃各分處服務臺及申辦動線，自

101 年 1月起每個分處均集中設置 7 至 9個服務

臺，擴大服務窗口，縮短服務動線及提高處理效

率，且有效紓解全功能、契稅收件及土地增值稅

收件等櫃臺之現場洽公及電話詢問人潮。另各服

務臺服務時間均延長為 8時 30分至 17時 30分，

中午不休息，讓民眾辦理地方稅業務更方便；另

於各稅開徵期間截止日全功能及綜合服務臺延

長 1小時補單及諮詢服務；地價稅自用住宅優惠

稅率年度申請截止日當天收文服務臺延長1小時

收件服務。 

（（（（四四四四））））稅捐處加強內部行政管理措施稅捐處加強內部行政管理措施稅捐處加強內部行政管理措施稅捐處加強內部行政管理措施    

1.建立解決問題機制，分別成立問題解決及全方位

創意提案審查小組，透過問題診斷分析及鼓勵同

仁發揮創意，101 年 1至 6月召開 44次問題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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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會議，順利解決稅務疑義；同仁提出創意方

案 61 案，決議通過 11 案。 

2.規劃內部網站「行政管理知識庫」，建置完善公

務處理系統，內含新聞廣場、服務櫥窗、公文文

書、同仁園地、會議紀錄、友好網站、e 化專區、

我的信箱等 8大系統，運用平台單一登入機制，

開放同仁充分運用，健全機關成員之行政管理知

識素質，並於 e 化專區建置線上表單申請及陳核

系統，98年 6 月 15 日起上線使用，建置 42 項簡

易申請案件，方便同仁於線上申請資訊作業權

限，並以該系統線上簽核例行制式化表單及公

文，101 年 1月至 6月已線上申請 5,295 件。 

3. 配合政府推動節能減碳政策，自 95年起即積極 

推動節能措施，配合政府推動節能減碳政策及因

應電費大幅上漲，實施「節約能源總動員」，101

年 1月至 6 月，用電量與 95年同期比較，減少

42.4％，減省用電 42萬 7,007度，減省經費 44

萬 2,219元，實施成效良好。 

((((五五五五) ) ) ) 加強菸酒管理及查緝加強菸酒管理及查緝加強菸酒管理及查緝加強菸酒管理及查緝    

辦理私、劣菸酒稽查，維護消費者健康及權益，除

落實執行 101 年度菸酒查緝工作計畫，定期及不定

期抽檢菸酒業者外，並於春節、端午節、中秋節等

菸酒消費旺季期間，專案赴本市各大賣場抽檢菸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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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及輔導菸酒標示，以查緝不法私菸酒，維護消

費者健康。101 年度截至 6 月底止，抽檢本市菸酒

業者 305 家，緝獲販賣違規菸品案件 7 案、數量

2,074 包，販賣違規酒品案件 1 案、數量 2.4公升，

並裁處違規案件 33 案、處罰鍰 152 萬 1,992 元，

銷毀查扣之違法酒精 4 萬 5,513公升。 

（（（（六六六六））））辦理菸酒宣導活動辦理菸酒宣導活動辦理菸酒宣導活動辦理菸酒宣導活動    

1.辦理 2012 年臺北燈節菸酒宣導活動 

本局於 101年2月7日在臺北燈節活動現場發放

菸酒宣導品及合法菸酒與非法菸酒外觀簡易辨

識方法等宣導資料，獲民眾熱烈迴響。 

2.向藥膳食品餐飲業者講授辨識私劣菸酒技巧 

本局於 101 年 3 月 2日派員至衛生局舉辦之「藥

膳食品餐飲業者使用酒品暨食品良好衛生規範

輔導講習」向藥膳食品餐飲業者講授「辨識私劣

菸酒」技巧，同時宣導菸酒管理相關法令規定，

並相互溝通交流及回覆提問，以共同打擊不法菸

酒，維護消費者健康。 

3.辦理 2012臺北端午嘉年華菸酒宣導活動 

本局於 101 年 6 月 23 日在本市大佳河濱公園辦

理 2012 臺北端午嘉年華菸酒宣導有獎徵答活

動，獲民眾熱烈參與迴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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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金融金融金融金融管理管理管理管理    

（（（（一一一一））））督導本市信用合作社業務督導本市信用合作社業務督導本市信用合作社業務督導本市信用合作社業務    

督促本市信用合作社確實依有關法規辦理各項金

融業務，提升服務品質，滿足民眾需要。101 年 6

月 30日止，本市信用合作社營運情形：存款總餘

額為 439億餘元，放款總餘額為 301 億餘元，存

放比率為 62.82%。 

（（（（二二二二））））督導督導督導督導臺北市臺北市臺北市臺北市動產質借處業務動產質借處業務動產質借處業務動產質借處業務 

1.本市動產質借處係辦理一般民眾之短期融資質借

機構，計有中山分處等 10個營業單位；該處本年

度截至 101年 6月30日止之累計服務融資人數為

5 萬 4,691 人，服務融資件數為 7 萬 8,248 件，

服務融資金額為 35億 6,460萬餘元。 

2.為強化該處為民服務功能及內部作業之控管，本

局均按年依所擬「臺北市政府財政局稽核臺北市

動產質借處業務營運計畫」及「臺北市政府財政

局查核臺北市動產質借處健全財務秩序及內部控

制作業計畫」，辦理實地訪查及資料查證，101 年

度截至 6 月底止，已完成該處所屬 6家分處訪查

工作。 

（（（（三三三三））））於本局網站建置於本局網站建置於本局網站建置於本局網站建置「「「「消費者保護園地消費者保護園地消費者保護園地消費者保護園地」」」」專區專區專區專區 

為加強消費者金融相關知識，減少消費爭訟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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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業於本局網站建置「消費者保護園地」專

區，包括法規資訊、新聞稿、消費爭議處理程序、

宣導資訊、業務統計、便民服務及相關網站連結

等，共計 7 大服務功能，供消費大眾瀏覽，並提

昇服務效能，截至 101 年 6 月 30日止，該「消費

者保護園地」專區瀏覽人次計 3 萬 3,887人次，

將適時更新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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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五、、、、市有財產管理市有財產管理市有財產管理市有財產管理    

（（（（一一一一））））市有財產概況市有財產概況市有財產概況市有財產概況    

本府所屬各機關學校、醫療院所及市營事業

機構所使用土地、土地改良物、房屋建築及

設備暨金額超過 1 萬元以上且使用年限在 2

年以上之機械及設備、交通運輸設備及什項

設備，皆為本市市有財產。依規定分為不動

產、動產、有價證券及權利 4 類，均納入電

腦列管統計，截至 101 年 6 月 30 日止總值

為 5 兆 7,907 億 8,213 萬元（如附表 5）。 

附表 5 臺北市有財產總目錄總表  

分類項目 
筆數 

(幢) 

面積 

(㎡ ) 

金額 

（萬元） 

土 地 82,756 54,771,347 518,572,303 

土 地 改 良 物   11,766,772 

房屋建築及設備 15,788 12,514,112 25,644,569 

機 械 及 設 備   14,137,952 

交通運輸及設備    4,812,698 

雜 項 設 備   1,816,216 

有 價 證 券   2,049,091 

權     利   278,612 

總    值   579,078,213 

（（（（截至截至截至截至 101010101111 年年年年 6666 月月月月 33330000 日止日止日止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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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市有非市有非市有非市有非公用公用公用公用財產概況財產概況財產概況財產概況    

本局經管市有非公用土地截至 101 年 6 月

30 日止計 7,803 筆，面積 110 公頃 6,173

平方公尺，總值為 1,537 億 5,502 萬餘元，

其中以保護區、農業區、溝渠等不能建築使

用或供公眾使用之土地及尚未使用之機關

用地與位於外縣市之抵稅地為大宗，占

85.33％，其次為出租、出借及被占用土地，

至於閒置部分仍以面積未達都市計畫使用

分區最小建築單元，且無鄰接公有土地可合

併建築者為多數（如附表 6）。至經管市有

非公用建物截至 101 年 6 月 30 日止計 161

筆，面積 15 萬 2,225 平方公尺。 

附表 6  臺北市政府財政局經管市有非公用土地統計表 

類 別 筆 數 比率（筆數） 面積（m
2
） 比率（面積） 

出 租    1,273    16.31% 54,859.87 4.96% 
出 借       13     0.17% 10,460.74 0.95% 
被 占 用 （ 處 理 中 ）      233     2.99% 7,372.32 0.67% 
被占用（按期繳納使用補償金）    1,063    13.62% 32,633.57 2.95% 
閒 置      229     2.93% 56,852.14 5.14% 
抵 稅 地    3,404    43.62% 194,242.86 17.56% 
其他（含保護區、農業區、溝渠或供

公 眾 使 用 之 土 地 ） 
   1,588    20.36% 749,752.22 67.77% 

合 計 7,803 100.00% 1,106,173.72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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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賡續執行賡續執行賡續執行賡續執行「「「「臺北市政府年度財產檢查暨內部控制成臺北市政府年度財產檢查暨內部控制成臺北市政府年度財產檢查暨內部控制成臺北市政府年度財產檢查暨內部控制成

效訪查計畫效訪查計畫效訪查計畫效訪查計畫」，」，」，」，落實財產管理制度落實財產管理制度落實財產管理制度落實財產管理制度    

為落實財產管理制度，本府各機關學校依「臺北市

政府年度財產檢查暨內部控制成效訪查計畫」辦理

自行檢查，並將結果逐項記錄後，針對管理缺失研

提改進計畫送交本局辦理書面複查，並由本局就部

分機關進行實地訪查。 

本局101年度依上開檢查計畫於 101年 5月 14日至

6 月 29 日實地訪查本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等 35 個

機關學校。訪查發現之缺失，除函送受訪機關改善

外，於彙整提報市政會議及本府各機關落實實施內

部控制制度督導會報後，將各機關普遍性之缺失及

建議改進意見函送各機關學校參考，以協助各機關

落實自行查核機制，減少管理缺失，並增進財產運

用效能。 

（（（（四四四四））））辦理臺北市市辦理臺北市市辦理臺北市市辦理臺北市市有公用未利用或低度利用土地暨市有有公用未利用或低度利用土地暨市有有公用未利用或低度利用土地暨市有有公用未利用或低度利用土地暨市有

閒置或低度利用建物清理作業閒置或低度利用建物清理作業閒置或低度利用建物清理作業閒置或低度利用建物清理作業    

為提高本府所屬各機關學校經管公用土地及建物之

利用效能，避免閒置浪費，進而減少市府財政支出，

增裕市庫收入，本局賡續依「臺北市市有公用未利

用或低度利用土地清理利用計畫」及「臺北市市有

閒置及低度利用建物清理利用計畫」定期清理市有

公用未（低度）利用土地及閒置（低度利用）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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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予以列管，並督促各機關學校積極擬具利用方

式，避免閒置浪費。 

（（（（五五五五））））依依依依「「「「臺北市政府各機關學校提報公用房地需求列管臺北市政府各機關學校提報公用房地需求列管臺北市政府各機關學校提報公用房地需求列管臺北市政府各機關學校提報公用房地需求列管

計畫計畫計畫計畫」」」」辦理市有房地使用分配辦理市有房地使用分配辦理市有房地使用分配辦理市有房地使用分配 

為發揮市有房地最大利用效益及建置本府各機關學

校公用房地需求資料，以利整體評估市有房地之最

佳分配使用，本府訂頒「臺北市市有建物分配使用

注意事項」及「臺北市政府各機關學校提報公用房

地需求列管計畫」，作為本府各機關公務使用需求分

配之依據。另依「臺北市市有閒置及低度利用建物

清理利用計畫」，對於用途廢止、無利用計畫或已逾

預估利用期限尚未使用之閒置建物暨無改善措施

（計畫）或一年內無法改善之低度利用建物，本府

得依上開計畫規定統籌分配使用，或就近指定機關

作臨時性管理。    

截至 101 年 6 月，本局依上開計畫已分別辦理本府

警察局原南港分局辦公廳舍、民政局原城鄉會館、

市場處經管龍城市場 3 樓、柳鄉市場、信義區政中

心 11樓、大同區國璽大樓 1-3樓、內湖區榮耀世紀

3樓、西寧市場 2樓、興光市場、南門市場 4樓之 2、

信義區行政大樓 3樓及東園街 19號 8樓、環保局原

松山區清潔隊辦公廳舍、自來水事業處原東區營業

分處辦公廳舍、西寧市場 2樓等 15 處閒置建物勘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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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使用分配作業，使市有建物獲充分有效利用。 

（（（（六六六六））））鼓勵本府各機關學校使用堪用財物交流平台鼓勵本府各機關學校使用堪用財物交流平台鼓勵本府各機關學校使用堪用財物交流平台鼓勵本府各機關學校使用堪用財物交流平台，，，，以利以利以利以利

資源有效利用資源有效利用資源有效利用資源有效利用    

為利堪用財物流通，建置「堪用財物交流平臺（易

物網）」，並請本府各機關學校透過該平台徵詢堪用

財物使用需求，取代以公文徵詢方式，簡化財產移

撥徵詢作業。另為提高市有財產之使用效益，函請

各機關學校於自行採購前，應確實瀏覽「易物網」

查詢本府其他機關提供堪用之財產，如有適用財產

應辦理移撥，避免重複購置造成浪費。並於年度財

產訪查時將上開事項列為輔導重點，以落實執行，

善用市產資源。 

截至 101 年 6 月底止，已有 167個機關學校參與「易

物網」，上架件數 6,602件，結案移撥件數 479 件，

移撥率 7.26%，移撥財產列帳價值 3,231萬餘元。 

另為鼓勵本府各機關學校積極參與「易物網」，將於

每年年度終了，依敘獎原則簽報給予執行績效優良

之機關人員適當之行政獎勵，以提高各機關參與意

願。  

((((七七七七) ) ) ) 辦理辦理辦理辦理「「「「財產管理研習班財產管理研習班財產管理研習班財產管理研習班」」」」及及及及「「「「臺北市市有財產委託臺北市市有財產委託臺北市市有財產委託臺北市市有財產委託

經營管理研習班經營管理研習班經營管理研習班經營管理研習班」」」」    

為使本府各機關學校辦理相關財產管理工作人員了

解財產管理各項作業流程及執行財產管理之相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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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規定，並提升本府各機關學校依臺北市市有財產

委託經營管理自治條例辦理委外經營之專業智能，

已委由公訓處於 101 年 4 月 16 日至 4 月 27 日辦理

2期（每期 3天）財產管理研習班及 4 月 9、11、20

日（共計 2 天半）辦理委託經營管理研習班，分別

調訓本府各機關學校財產管理工作人員 71 人及委

託經營實際承辦業務人員 45人。 

((((八八八八)))) 修訂臺北市市有公用房地修訂臺北市市有公用房地修訂臺北市市有公用房地修訂臺北市市有公用房地提供使用辦法提供使用辦法提供使用辦法提供使用辦法    

因目前臺北市市有公用房地提供使用辦法第 3 條及

第 4 條等部分條文造成各機關學校提供使用缺乏彈

性及為因應實務作業需要，爰擬訂「臺北市市有公

用房地提供使用辦法」修正草案，並依規費法第 10

條規定辦理成本分析，全案業經本府以 101 年 7 月

10日府法三字第 10131123600號令發布實施。 

（（（（九九九九））））市有非公用房地出租市有非公用房地出租市有非公用房地出租市有非公用房地出租    

本局辦理出租之市有非公用土地截至 101 年

6 月 30 日止計 1,273 筆，面積 5 萬 4,859.87

平方公尺；建物 9 筆，面積 8,493.57 平方

公尺。土地依本府訂定之「臺北市市有土地

出租租金計收基準」，照申報地價年息 5%計

收租金；建物則依其建物評定現值年息 10%

計收租金。101 年度（截至 101 年 6 月 30日止）

租金收入計 2 億 5,888 萬餘元。另占用部分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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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市有房地被無權占用使用補償金計收

原則」收取使用補償金，101 年度（截至 101 年

6 月 30日止）使用補償金收入計 4,272萬餘元。 

（（（（十十十十））））市有非公用房地處分市有非公用房地處分市有非公用房地處分市有非公用房地處分    

市有非公用房地，依臺北市市有財產管理自

治條例第 67 條、第 69 條及相關規定可辦理

出售者，依土地法第 25 條規定完成處分程

序後辦理出售。截至 101 年 6 月 30日止出售房

地總收入計 4億餘元。 

（（（（十一十一十一十一））））市有非公市有非公市有非公市有非公用閒置不動產之利用用閒置不動產之利用用閒置不動產之利用用閒置不動產之利用 

清查市有非公用閒置土地提供都市發展局評估興

建公營出租住宅，另非公用閒置不動產辦理標租

或提供短期使用，以有效管理及運用市產。截至

101年 6月30日止標租及提供短期使用計土地 31

筆，建物 31筆。此外，為避免市有土地被占用並

維護市容觀瞻，提供設置簡易運動設施、綠美化，

委由附近居民或里鄰社區團體認養維護。截

至 101年 6月30日止已提供設置完成者計28處；

共 50筆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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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六、、、、非非非非公用公用公用公用財產開發財產開發財產開發財產開發 

投資具有政策性開發價值之土地，以 BOT、設定地

上權、聯合開發、都市更新等方式，辦理土地開發

，俾有效規劃利用，以推動都市發展。    

（（（（一一一一））））積極推動民間參與公共建設加速本市各項建設積極推動民間參與公共建設加速本市各項建設積極推動民間參與公共建設加速本市各項建設積極推動民間參與公共建設加速本市各項建設 

1.本府為加速各機關推辦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業務，

已於 93年 2月 9日發布「臺北市政府促進民間參

與公共建設推動委員會設置要點」，並成立「臺北

市政府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推動委員會」，希透

過委員會之功能，達到業務經驗分享及集思廣

益，解決法令、溝通及實務執行上之問題，俾利

各機關辦理促參案件之順利進行，至 101 年 6 月

底止已召開 30 次會議，並於 101 年 9 月 12日召

開第 31 次會議。 

2.本府已辦理完成簽約之 BOT、BOO案件計 21件（含

BOO 3 件），民間投資金額約 1,392 億 2,900萬餘

元，權利金收入為 435億 5,300萬餘元；另已辦

理之委託經營案 （OT、ROT）共計 166 件，預估

約可引進民間投資金額約 14億餘元，創造、增加

民間商機金額為 52 億 3,000 萬餘元，服務市民

1,144 萬人次。委託經營績效全年合計可節省

5,067人，節省經費 69億 4,20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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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為加速本府所屬各局處積極推動民間參與公共建

設，提升本府公共服務水準及促進本市經濟發

展，本府於98年8月28日特訂頒「臺北市政府各機

關學校促參專業人員訓練及發證要點」以建立市

府促參人員證照制度，培養種子人員，傳承促參

經驗，並委由本府公務人員訓練處於99年、100

年及101年共辦理完成5期「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

設專業人員基礎班」，共計202人經考試及格獲頒

促參及格證書。101年另增開2期為期各2天之促參

研習班。 

4.本府依「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件訪視作業要

點」，設置「臺北市政府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

件訪視小組」，每半年應訪視案件數係以不低於上

半年度完成提報之作業件數之二十分之一為原

則，訪視範圍則包含前置作業及履約案件，以有

效達到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件之監督管理責任，

提升各階段辦理品質，101 年度已完成訪視作業

件數為 2件，預計下半年度訪視作業件數為 2件。 

（（（（二二二二））））加速加速加速加速市有土地開發規劃市有土地開發規劃市有土地開發規劃市有土地開發規劃    

本局為妥善規劃利用經管之大面積市有土地，除臺

北資訊園區BOT開發及士林區福林段二小段573地

號土地設定地上權開發案已完成簽約外，並積極推

動信義計畫區A15/A18/A20土地設定地上權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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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A25土地BOT開發案招商作業，另亦積極辦理PFI

公營出租住宅委託規劃總顧問案、協同文化局辦理

經國七海文化園區民間自提OT及BOT開發案及與軍

方合作開發土地案等，期能加速市有土地之開發利

用。 

1111....士林區福林段二小段士林區福林段二小段士林區福林段二小段士林區福林段二小段573573573573地號土地設定地上權開地號土地設定地上權開地號土地設定地上權開地號土地設定地上權開

發發發發案案案案    

（1）本案基地為本市士林區福林段二小段573地

號，位處士林官邸旁，宗地面積4,169.11平方

公尺，建蔽率70％，容積率225%，可興建總樓

地板面積約為9,380平方公尺，依「修訂臺北

市士林官邸特定商業區細部計畫案」相關規

定，本案土地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特定商業

區，除不得供獨立雙併住宅、多戶住宅、公

用事業設施、特種服務業、殮葬服務業、一

般批發業、宗祠及宗教建築、公害最輕微之

工業及公害較輕微之工業使用外，其餘比照

第三種商業區之使用項目。 

（2）本案規劃由民間投資人依都市計畫相關規定

及市府政策辦理開發暨營運，並交付地上權

權利金及土地租金予本局。 

（3）本案業於100年12月30日公告招商，設定地上

權存續期間為50年，權利金底價為新臺幣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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億元，並已於101年3月5日辦理資格審查及開

啟價格標作業，由皇翔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以

權利金新臺幣23.88億元得標，本府並於101

年4月11日與民間機構完成簽約，並於5月21

日點交土地予民間機構，預估民間投資額約

49億元（含權利金）。 

2222....A15/A18/A20土地土地土地土地設定設定設定設定地上權開發案地上權開發案地上權開發案地上權開發案 

（1）本案基地為本市信義區信義段四小段28、29、

30地號，係屬信義計畫特定專用區，基地面

積合計17,708平方公尺，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分別為特定業務用地、一般商業區及娛樂設

施用地，建蔽率除留設公共開放空間外，得

全部作為建築使用，容積率分別為450%、560%

及450%。 

（2）本案規劃由民間投資人依都市計畫相關規定

及市府政策辦理開發暨營運，並交付地上權

權利金及土地租金予本局。 

（3）本案已於100年12月30日公告招商，地上權存

續期間50年，權利金底價新臺幣250億元，101

年5月31日截止投標，計有2家廠商參與投

標，業於101年6月12日辦理資格審查作業，

審查結果2家投標廠商均通過資格審查，並於

101年7月19日進行後續投資計畫書評選及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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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價格標作業，開標結果由南山人壽股份有

限公司以權利金總價268億8,800萬元得標，

較底價高出18億 8,800萬元，溢價率約

7.55%，後續將與得標廠商簽約。 

3.A253.A253.A253.A25土地土地土地土地促參促參促參促參BOTBOTBOTBOT開發案開發案開發案開發案    

（1）本案基地為本市信義區信義段四小段6地號，

係屬信義計畫特定專用區，基地面積18,022

平方公尺，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業務設施

區，建蔽率為40%，容積率為400%。 

（2）本案規劃由民間投資人依都市計畫相關規定

及市府政策辦理開發暨營運，並交付開發權

利金及土地租金予本局。 

（3）本案已委請顧問公司辦理可行性評估、先期

規劃及研擬招商文件，並於101年8月27日舉

辦招商座談會，廣徵潛在投資人意見或建

議，俾利研擬招商文件，預計於年底辦理公

告招商。 

4444....經國七海文化園區民間自提經國七海文化園區民間自提經國七海文化園區民間自提經國七海文化園區民間自提OTOTOTOT及及及及BOTBOTBOTBOT開發案開發案開發案開發案    

（1）為緬懷蔣故總統經國先生對臺灣政治民主與

經濟上之貢獻，呈現經國先生生前生活樣貌

與體現其親和樸實風範，市府規劃於經國先

生居住19年的故居「七海寓所」古蹟，以促

參民間自行規劃方式設置「經國七海文化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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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建立公私夥伴關係之典範，推動達成

古蹟保存與活化、興建紀念館（總統圖書館）

及文化觀光等政策目標。 

（2）本基地東臨海軍司令部，西鄰國家安全局，

南接北安路，包含市定古蹟七海寓所、七海

潭、海軍司令部大直營區車輛集用場等空

間，基地面積約12,034坪，市府已於101年6

月1日辦理政策公告，於7月16日截止收件，

計有2家廠商提出規劃構想書，後續將依規定

辦理初步審核、再審核及公開徵求其他民間

申請人等程序後，評選出最優申請人。 

5.5.5.5.臺北市民間參與投資興建臺北市民間參與投資興建臺北市民間參與投資興建臺北市民間參與投資興建、、、、營運營運營運營運出租住宅暨開發出租住宅暨開發出租住宅暨開發出租住宅暨開發

招商總顧問案招商總顧問案招商總顧問案招商總顧問案    

（1）本案5處標的基地即本府地政局經管之士林官

邸北側、南港小彎及北投區奇岩社區等3處市

有土地，未來本府都市發展局有償撥用之文

山區木柵段1處市有土地及本局經管之士林

區天母1處市有土地，合計面積共38,765.22

平方公尺，預計約可興建1,380戶。 

（2）本開發案將引進PFI模式興建、營運出租住宅。 

（3）總顧問勞務採購案業於101年6月7日公告招標

徵求總顧問提供專業服務，研擬納入PFI制度

重視付款機制與民間服務績效相互連結之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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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辦理可行性評估、先期規劃作業、招商

準備等作業，投標截止日為101年7月16日，

僅有一家廠商投標，並於101年8月10日進行

總顧問服務建議書評選會議。 

（4）經出席評選委員評選結果，本案廠商之平均

總評分未達70分，且出席評選委員過半數同

意該結果，故優勝廠商從缺，本採購案廢標。 

（5）為使各業界更加瞭解計畫目標及服務內容，

本局於101年8月27日召開第2次座談會，並廣

徵意見，以納入修正招標文件之參考。 

6.6.6.6.市府市府市府市府與國防部合作開發公有土地案與國防部合作開發公有土地案與國防部合作開發公有土地案與國防部合作開發公有土地案        

（1）為活化再利用本市之公有閒置土地，國防部

提供位於本市轄區內經管之閒置或低度利用

之土地，由本府評估以價購或共同合作開發

等方式，協助辦理土地活化作業。 

（2）案經評估「周鐵英等散戶」及「雷炎均等散

戶」等2處國有土地之標的，具優先開發優

勢，故擇定為本府與國防部合作開發之示範

標的，並於101年4月6日完成雙方首長簽訂合

作開發契約事宜。上開二基地面積分別為

3,608及4,407平方公尺。其中「周鐵英等散

戶」基地，將以設定地上權方式辦理開發，

預估可引進民間投資金額（含權利金）約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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億元，本局已於101年7月10日與總顧問簽訂

勞務採購契約，該顧問公司業於101年8月20

日檢送招標文件草案過局。另為提高潛在投

資廠商之投資意願，本局刻正辦理基地整併

變更都市計畫事宜。 

（3）另有償撥用之「漆高儒等散戶」國有土地，

將配合本市住宅政策，以民間參與投資興

建、營運模式，積極推動公營出租住宅。 

（（（（三三三三））））市有土地市有土地市有土地市有土地開發案開發案開發案開發案招商行銷招商行銷招商行銷招商行銷    

為使投資資訊國際化，並引進國內外資金及效率，

本局推辦之本市士林區福林段二小段573地號土地

及A15/A18/A20土地設定地上權設定地上權案，已

分別於101年1月11日及101年2月8日辦理招商說明

會，向社會各界說明商機，以期達成本府土地開發

最大效益。 

（（（（四四四四））））提高市有非公用房地使用效益提高市有非公用房地使用效益提高市有非公用房地使用效益提高市有非公用房地使用效益    

1.政府主導或參與都市更新，並配合市長政策提供公

營出租住宅使用 

為改善市容景觀，促進市有房地之有效利用，市有

房地位於更新地區即積極參與都市更新。其中面積

達 500 平方公尺以上且占都市更新範圍面積比例

達 50％以上之大面積市有土地，得由本府主導都

市更新，公開評選實施者辦理都市更新事業。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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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府捷運局正主導辦理臺北市基隆路一段、羅斯福

路六段、延平北路五段、小西街、臥龍街、西園路

二段、康定路、遼寧街、中山北路二段、木柵路二

段及新北市中和區景安路（2 案）等 12 案，其中

已與實施者簽約者有 6案；本局自辦主導案件為重

慶南路二段、嘉興街、泉源路及中山北路二段（2

案）等 5 案。另參與由民間所提出之更新案截至

101 年 6月底共計 109 案，已完工及結案計 12 案，

除可改善市容景觀，提升市民居住品質外，亦能提

高市有土地利用效能。 

前述本局主導辦理案件辦理情形分述如下： 

（1）重慶南路二段案：101 年 1月 3日公告招商，

5 月 6 日召開評審會議評選實施者，6 月 25

日與最優申請人潤泰創新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完成簽約。 

（2）嘉興街案：101 年 1月 30日公告招商，6月

3日召開評審會議評選實施者，8 月 16 日與

最優申請人潤泰創新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完成

簽約。 

（3）泉源路案：本局委託之顧問機構已完成第 1

階段服務項目，並預計於 102 年辦理公告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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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4）中山北路二段 2 案：101 年 5月 31日公告甄

選顧問機構，8 月 1 日召開評選會議，預定

於 9月中旬完成簽約。 

2.參與聯合開發 

本局經管非公用土地參與捷運廠站聯合開發案，目

前已有捷運新店線古亭站(交 15)、捷運木柵線忠孝

復興站（BR4）、捷運南港線後山埤站(交 24)、捷

運南港線後山埤站(交 25)、捷運淡水線關渡站(交

40)、捷運新店線萬隆站(交 6、交 7)、捷運中和線

頂溪站（捷 3）、捷運南港線南港機廠站（交 33、

33-1 及 33-2）、捷運信義線安和站（捷 5）等 9 案，

及規劃中之臺北車站特定專用區 C1土地（捷運機

場線臺北站）案。其中本局獲分配之樓地板均委由

捷運局辦理標租或標售事宜，捷運局並於每年年終

與本局計分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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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七七、、、、財政局所屬特種財政局所屬特種財政局所屬特種財政局所屬特種基金管理執行情形基金管理執行情形基金管理執行情形基金管理執行情形  

（（（（一一一一））））臺北市土地重劃抵費地出售盈餘款基金臺北市土地重劃抵費地出售盈餘款基金臺北市土地重劃抵費地出售盈餘款基金臺北市土地重劃抵費地出售盈餘款基金    

1.本基金截至101年度止計補助各機關辦理197件工

程，經費高達83億3,382萬元，執行結案163件，執

行中34件。 

2.截至101年6月止，本基金管理之本市土地重劃抵費

地出售盈餘款為156億3,264萬元，為妥善運用盈餘

款，皆將未撥付款及尚可支用數借調市庫運用，以

增加各區期重劃區專戶利息收入，並可充作重劃區

公共建設財源。 

3.為監督各機關補助款執行情形，本局依其函送之執

行績效報表，適時彙提基金管理委員會報告，並督

促各機關積極執行預算，提升執行績效。 

（（（（二二二二））））臺北市債務基金臺北市債務基金臺北市債務基金臺北市債務基金    

1.債務還本付息作業：依公共債務法及臺北市債務基

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自治條例規定，償付歷年本府發

行之債券本息及為籌措捷運系統、公共設施保留地

等工程與平衡預算所需財源，向台北富邦銀行融資

之本息。101年度至6月底共償付債務本息計86億餘

元。 

2.從事舉新還舊債務操作：以公開比價向銀行貸款或

發行公債方式舉借新債，所得債款用於償還到期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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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或償還高利率舊債以節省債息支出。 

（（（（三三三三））））市有財產開發基金市有財產開發基金市有財產開發基金市有財產開發基金    

1.本市市有財產開發基金投資市政建設金額高達91億

餘元（如附表7）。 

2.至各市政建設工程規劃與興建則由本市停車管理工

程處、本府交通局、體育局、工務局新建工程處暨

臺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等負責辦理。 

附表7   臺北市市有財產開發基金投資市政建設概況 

單位：元 

項             目 合           計 

小巨蛋 4,668,335,184 

中正區市民運動中心 554,082,124 

南港區市民運動中心 592,312,921 

萬華區市民運動中心 448,511,174 

士林區市民運動中心 402,927,930 

信義區市民運動中心 331,849,459 

文山區市民運動中心 564,704,992 

貓空纜車 1,506,135,703 

洲子美食街 99,840,414 

合計 9,168,699,901 

註:金額統計至 101 年 6 月底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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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參參參、、、、未來未來未來未來施政重點施政重點施政重點施政重點    

一一一一、、、、財務管理財務管理財務管理財務管理    

（（（（一一一一））））辦理市庫代理銀行遴選後續招標評選作業辦理市庫代理銀行遴選後續招標評選作業辦理市庫代理銀行遴選後續招標評選作業辦理市庫代理銀行遴選後續招標評選作業    

為儘速完成本市市庫代理銀行遴選，於「臺北市

市庫代理銀行遴選及委託自治條例修正草案」經

貴會審議通過，並於 100 年 5 月 31 日修正公布

後，即展開遴選相關作業，包括召開 9 次遴選工

作小組會議研商討論招標文件草案內容、辦理兩

次招標文件草案之公開閱覽，以徵詢金融機構意

見並據以研修、成立評選委員會及完成委員聘派

等事宜。業於 101 年 6 月召開第 1 次評選委員會

會議，就招標文件內容討論定案，目前已辦理公

告招標。 

（（（（二二二二））））注意注意注意注意「中中中中央統籌央統籌央統籌央統籌分配稅款分配辦法分配稅款分配辦法分配稅款分配辦法分配稅款分配辦法」」」」修修修修正正正正，，，，積極積極積極積極

爭取爭取爭取爭取財源財源財源財源    

未來俟財政收支劃分法修正後，中央尚須修訂中

央統籌分配稅款分配辦法，俾據以執行。屆時本

府將向中央爭取，以專款補助方式填補本府遺贈

稅稅收損失及勞健保補助款爭議金額，以確保本

府及本市市民權益。 

（（（（三三三三））））賡續辦理各特種基金財務與業務賡續辦理各特種基金財務與業務賡續辦理各特種基金財務與業務賡續辦理各特種基金財務與業務監監監監督督督督、、、、債務基金債務基金債務基金債務基金

及公債管理及公債管理及公債管理及公債管理，，，，並並並並控管債務餘控管債務餘控管債務餘控管債務餘額額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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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時配合研考會及依本局所定財務查核計畫查核

本府各特種基金財務與業務辦理情形，並本節省

債息支出與維持債務管理之機動性及靈活度原則

管理債務基金。另切實依公共債務法規定控管每

年舉債數額及債務餘額，以有效抑制債務成長。 

（（（（四四四四））））積極積極積極積極協調協調協調協調中中中中央央央央與與與與新新新新北市政府北市政府北市政府北市政府解決解決解決解決本府代本府代本府代本府代墊捷墊捷墊捷墊捷運運運運新新新新

莊線莊線莊線莊線及及及及蘆洲蘆洲蘆洲蘆洲支支支支線原省線原省線原省線原省府府府府應應應應負擔自負擔自負擔自負擔自償性償性償性償性經費經費經費經費問問問問題題題題    

1.捷運新莊線及蘆洲支線建設計畫之財務計畫，自

償性經費分由本市負擔 73.52 億元、臺灣省負擔

123.26億元、新北市政府負擔 61.6億元。 

2.精省後，省府應負擔經費依 87年 10月 28 日總統

令公布「臺灣省政府功能業務與組織調整暫行條

例」第四條第一項及第十條第四項規定，應由中

央概括承受，惟經本府與新北市政府多次提請中

央承接，中央均以自償性經費本應由地方政府自

行籌措為由不同意承接。 

3.原省府應負擔經費之承接問題，迄今中央與地方

政府尚未獲得共識，該資金缺口均由本府先行調

度資金墊付支應，截至 101 年 7 月 31日止已墊付

94.57億元。 

4.另由於新蘆線計畫範圍內有近 72%里程位於新北

市境內，故多次協調新北市政府共同分攤，案經

本府捷運工程局簽奉市長 101 年 2月 9日批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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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償性經費 123.26億元全數由該路線所在轄區

新北市政府負擔，並於 101 年 2月 15 日以府授捷

財字第 10034459200號函請新北市政府據以編列

增加之預算支應。 

5.新北市政府於 101 年 4 月 3 日以北府交軌字第

1011500164號函復：該府業依本計畫核定財務計

畫分擔比例支應經費，另有關本計畫原省府負擔

自償性經費應由中央概括承受。 

6.考量新北市政府意見，本府捷運工程局正綜整與

新北市政府研商議題，將擇期與新北市政府溝通

可行之因應策略。 

二、稅務管理稅務管理稅務管理稅務管理    

持續督導稅捐處推動房屋稅制及房屋估價制度相關

法令研修及稽徵措施，使課稅更趨公平，並適度反

應合理稅負。 

三三三三、、、、菸酒管理菸酒管理菸酒管理菸酒管理    

為落實本府「輔導重於處罰」之施政理念，預訂於

101 年 10-12 月邀請本市業者召開 101 年度菸酒管

理法令宣導講習會，除宣導菸酒法令知識外，並促

請業者自律、自治，積極配合政府查緝不法菸酒，

期健全菸酒管理，保障消費者及合法廠商權益。另

配合本府、社區舉辦之活動，派員出席向民眾宣導

菸酒相關法令知識，及辨識真偽酒之技巧，以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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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導成效。 

四四四四、、、、金融管理金融管理金融管理金融管理    

健全質借業務，融通平民資金，均衡經濟需求，持

續督導強化本市動產質借處落實本府提供民眾緊急

簡便低利融資服務，並照顧社會弱勢同胞滿足其經

濟需求；另並督導該處加強增進公益服務，與市府

勞工局職業訓練中心、就業服務處等接洽協助民眾

辦理職業訓練及就業服務推介。    

五五五五、、、、市市市市產產產產管理管理管理管理    

（（（（一一一一））））公用財產公用財產公用財產公用財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    

1.1.1.1.積極清理活化市有閒置積極清理活化市有閒置積極清理活化市有閒置積極清理活化市有閒置（（（（低度利用低度利用低度利用低度利用））））建物建物建物建物，，，，以提以提以提以提升升升升

市有財產使用效益市有財產使用效益市有財產使用效益市有財產使用效益    

為提升本府所屬各機關學校經管市有建物之有效

合理利用，避免閒置浪費，本局 101 年將持續依「臺

北市市有閒置及低度利用建物清理利用計畫」，定

期清查列管市有閒置及低度利用房舍。除督促各管

理機關依計畫使用或為短期性之利用外，另賡續依

「臺北市市有建物分配使用注意事項」及「臺北市

政府各機關學校提報公用房地需求列管計畫」，透

過召開府級分配會議，積極辦理閒置及低度利用房

舍之調撥利用，以提升市有財產使用效益。 

2.2.2.2.統籌統籌統籌統籌市有房地分配市有房地分配市有房地分配市有房地分配，，，，以發以發以發以發揮揮揮揮市產之市產之市產之市產之最大最大最大最大效益效益效益效益    

賡續彙整各機關釋出之市有房地與列管需求清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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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合，並組成專案小組現場會勘了解申請分配機關

之現有辦公空間使用情形後，召開府層級會議檢討

最適使用方案，俾使市有房地作最合理有效之使

用。又為提高市產利用效益，賡續簽請召開「本府

各機關學校經管閒置建物處理情形研商會議」，以

協助各管理機關有效利用市有資產。 

 （（（（二二二二））））非公用非公用非公用非公用財產財產財產財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    

1.賡續處分無公務使用需求、畸零狹小不利開發利

用之市有非公用不動產，並依已建置之估價報告

書範本委託估價，提高報告書品質，維護市有財

產權益，挹注市庫收入。 

2.賡續處理市有非公用不動產租占業務，並配合財

產管理資訊系統整合計畫，強化系統控管功能，

以減輕行政管理負擔。 

3.清理、控管積欠使用補償金分期攤繳案件本票及

訴訟案件之判決取得債權憑證文件等，以維護市

產權益。 

4.積極清理及利用市有非公用閒置土地，除提供公

用使用、綠美化及設置簡易運動設施外，短期無

處分或利用計畫者，辦理標租、提供短期使用或

設置圍籬，以加強管理並維市容觀瞻。 

5.適時檢討增訂、修訂內部作業手冊，以強化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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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提升行政效率。 

六六六六、、、、土地土地土地土地開發開發開發開發    

（（（（一一一一））））加速推動本市資源開發及公共建設之興建加速推動本市資源開發及公共建設之興建加速推動本市資源開發及公共建設之興建加速推動本市資源開發及公共建設之興建    

1.誘導民間投資開發附加價值產業，促進整體經濟

的復甦與發展。 

2.協助各機關以 BOT、委託經營等開發方式，積極

加強推動民間參與公共建設，以提升本府公共服

務水準及加速本市經濟發展。 

3.定期召開促參推動委員會與舉辦相關參訪活動及

研討會，以加速本府各機關推動民間參與本市公

共建設。 

（（（（二二二二））））賡續辦理市有土地開發規劃賡續辦理市有土地開發規劃賡續辦理市有土地開發規劃賡續辦理市有土地開發規劃，，，，促促促促進進進進地地地地方方方方發發發發展展展展，，，，開開開開

拓拓拓拓財源財源財源財源    

賡續依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及市有財產管理

相關規定，完成信義計畫區A15/A18/A20市有土

地設定地上權開發案、推動A25土地促參BOT開發

案及經國七海文化園區民間自提OT及BOT開發

案，並積極辦理PFI公營出租住宅委託規劃總顧問

案，完成預定興建1,380戶公營出租住宅之目標及

與國防部合作開發公有土地案等，期能加速公有

土地之開發。 

（（（（三三三三））））賡續賡續賡續賡續推動辦理本府推動辦理本府推動辦理本府推動辦理本府主主主主導導導導都都都都市市市市更新更新更新更新案案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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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於臺北市都市更新案件日益蓬勃，本局預計在

101年賡續推動北投區泉源路及中山區2處等3案

主導都市更新案，並將視個案情形進行評估規劃

公營出租住宅出租予一般薪資水準之青年，除加

速改善窳陋老舊眷舍景觀，有效提升市有土地之

效能，促進整體街廓之發展外，並可解決一般薪

資水準青年居住問題，預估其經濟效益將達數十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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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肆肆肆、、、、結語結語結語結語    

古人說：「治政之實，必本於財用。」健康的政府財政，

才能成就城市的永續發展、市民的幸福快樂。處在知識經

濟時代，政府必須強化知識的創新與應用，以提昇政府的

理財功能與行政效率。「大有為的政府」不再是不變的選

擇，塑造「小而強、小而能、小而美」的企業型政府，以

及「更多服務、更少干預」的社會型政府，成為政府調整

的方向。此外，善用民間創意活力及民間財力以提昇行政

效率與市政服務品質，也是本局的努力重點之一。 

展望未來，為提升市民的生活水準與福祉，在政府資

源有限的情形下，本局仍將本著「以財政支援建設，以建

設培養財政」的施政理念，與本府各機關共同努力，以創

意思考啟發創新作為，籌措充裕的財源，持續推動各項公

共建設及便民服務措施，以造福民生。 

今後希能在各位議員先進的匡督與指導下，有效運用

財政管理，共同為市政永續發展及提升市民的生活品質而

努力。謝謝，敬請 

指教！ 

 


